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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苏新能”）结合

自身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拟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并编制了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4,000.00万元（含），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连云港青口盐场渔光一体化发电项目 111,614.76 87,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7,000.00 37,000.00

合计 148,614.76 124,000.00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及项目公司（江苏新能

青口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

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

以置换。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

用，不足部分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

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连云港青口盐场渔光一体化发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连云港市连云港经济开发区青口盐场，总建设规模为 220MWac，

直流侧 280MWp，交流侧 220MWac，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及相应的配套上

网设施、运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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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能源发展战略

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加速、环境问题愈发紧迫的大背景下，中国实施“碳达

峰、碳中和”能源发展战略是出于响应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能源行业转型升级等多方面的考虑。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

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也将“‘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

取得重大进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立，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模式

基本形成，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进一步提高，煤炭消费逐步减少，绿色低碳技术取得关键突破，绿色生活方式成

为公众自觉选择，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基本健全。到 2030年，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65%

以上”作为主要目标。

在此背景下，公司为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能源发展战略，通过

实施本项目积极投资建设渔光一体化发电项目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举措是顺应我

国能源发展转型升级的切实行动，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和效

能，还能为加快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

（2）把握光伏电站行业的发展机遇

21 世纪以来，全球能源结构加快调整，基本趋势是实现化石能源体系向低

碳能源体系的转变，最终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可持续能源时代。太阳能作为

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性、清洁性、长久性等优点，将是引领全

球能源革命的主力军。在全球能源转型全面加速的背景下，光伏电站行业的快速

发展系大势所趋。近年来，我国持续发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方案》《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为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提供

大力支持。此外，《关于进一步做好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配套新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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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印发江苏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若干

政策举措的通知》等地区政策也为江苏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明确、广阔的

市场前景，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紧抓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在

光伏发电领域的产业布局，提高市场占有率。

（3）落实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为践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

部署，公司坚持以项目开发为基础、以资本运作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战

略，总体发展目标围绕瞄准海上风电、特高压清洁能源基地、“光伏+”综合利

用等方向，通过自主开发、合作并购等多种方式，推动公司新能源发电业务规模

不断发展壮大。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光伏装机容量及业务规模，从而强化市

场竞争优势并提高整体盈利能力，是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

（4）促进地方能源转型和相关产业发展

江苏省作为经济强省，企业数量众多，电力需求量极为庞大。特别是在制造

业与服务业等关键领域，企业的日常生产和运营活动均高度依赖于电力的稳定供

应。与此同时，江苏省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适合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集中式光

伏发电工程的建设工期相对较短，因此，建设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是快速满足电

力需求的有效选择。

加快光伏项目的开发，将为地区能源结构提供有效补充，有力推动相关产业

的蓬勃发展，为江苏省的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丰富的技术储备及运营经验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支持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新能源发电领域，持续关注和跟踪发电领域相

关电气设备发展和运维相关前沿技术，并进行大胆的实践和创新，在光伏发电业

务领域建立起完善的开发以及运维管理体系与技术体系，项目管理水平位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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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

公司基于先发优势和良好的品牌口碑，光伏板块装机容量持续增长，项目总

体运行平稳，2024年公司光伏发电项目全年发电量 2.85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2.11

亿千瓦时，2025 年 1-9月，公司光伏发电项目累计发电量 2.42 亿千瓦时，上网

电量 1.76 亿千瓦时。随着光伏发电项目的稳步推进，公司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

验。

公司所拥有的技术积累及运营经验为项目落地提供支持。

（2）丰富且稳定的太阳能资源为项目的落地提供保障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经济开发区，根据《连云港市“十

四五”能源发展规划》，连云港市年均日照时长在 2,300h 以上，年总辐射量超

过 5,000MJ/m2，太阳能资源居全省首位。根据《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GB/T

37526-2019），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区域。

项目区域太阳能资源丰富，具有较好的开发价值，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保

障。

（3）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为项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用电量也逐年提

升，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03682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0%。未来，随着信息化、数字化不断普及，智能产品数量不断

增多，社会用电量仍将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电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为光伏发电行业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本项目的产

能消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4、项目建设的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111,614.76 万元，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87,000.00

万元用于光伏工程投资建设，主要为设备及安装工程费、建筑工程费和铺底流动

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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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本次募投项目拟由江苏新能青口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实施地点为连云

港市连云港经济开发区青口盐场。

6、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建成后，预计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5.04%，税后静态

投资回收期为 13.77年（含建设期），项目预期效益良好。

7、项目备案与环境保护评估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备案号为“连行审备〔2024〕352号”），已取得

《关于对江苏新能青口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连云港青口盐场渔光一体化发电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连开审批复〔2025〕43号）。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现有资金情况、资本结构、营运资金缺口及未来发展规划，拟

使用募集资金 37,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财务结构，降低流动性

风险，满足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2、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2022 年末、2023 年末、2024 年末及 2025 年 9月末，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

为 885,041.92 万元、907,020.16万元、972,332.53 万元和 959,409.28 万元。本次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将根据自身业务发展的需求，将营运资金合理投入日常经营、产

品研发和市场拓展等方面，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风险抵抗能力。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

合《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方案切实可行。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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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保障公司盈利能力，进一

步促进公司主营业务不断做大做强。

（2）募集资金管理与运用相关的内控制度完善

公司已根据监管要求建立健全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

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严格执行。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一如既往严格遵守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要求，确保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4、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江苏新能。

5、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为补充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本项目实施完毕后，将通过

增强公司资金实力及营运能力的形式为公司带来效益。

6、项目备案与环境保护评估情况

本项目为补充流动资金，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备案及环境保护评估手续。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促进公司主

营业务进一步发展，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提升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产规模有所提高，资金实力得到提升，为公

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开始后，若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逐渐实现转股，公司的净资产将进一步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逐

步降低，资本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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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实

力，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影响力，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综上

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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